


关于申请2018年度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提升学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发挥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对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现启动2018年度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评审入库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07][bookmark: OLE_LINK108][bookmark: OLE_LINK111][bookmark: OLE_LINK112][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10]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投入将本着“更加侧重基础研究、更加侧重科学前沿、更加侧重原始创新、更加侧重人才培养”的原则，进一步突出以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重点的资助导向，重视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和未来科学技术制高点。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注意事项
1.限项要求
原则上同一负责人同一时期只能牵头负责一个项目，作为团队成员参加者合计不得超过三个项目。同一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当年申请的项目数不超过一项。
基地成果项目、战略发展项目不受上述限项规定，2018年底拟结题项目不计入限项数。
2.申报要求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项目培育基金（原国家项目培育种子基金）不超过2次；获得过国家项目培育种子基金资助，项目执行期结束后三年内还未能获批国家级项目的（参考《东北大学科技项目统一分类办法》），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已获得过探索导向重点项目资助的，不得申报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已获得过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资助的，不得申报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项目。
因未达到结题标准而延期、被警告（告诫）和结题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请。
3.执行率要求
根据基本科研业务费经费管理要求，年度拨付经费执行率须在每年9月30日前达到75%，12月15日前达到100%，对未达到相应比例的经费额度，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会同计划财经处予以核减或收回。
二、项目类型设置
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类别包括：能力提升项目、目标导向项目、战略发展项目。各类项目的研究周期自2019年1月1日起，项目类型、亚类、经费额度和执行周期如下：
能力提升项目：
	类型
	亚类
	经费额度（万）
	周期

	
	
	理工类
	社科类
	

	1.青年教师科研创新项目
	科研启动与科研水平提升项目
	5-10
	2-4
	2年

	
	国家项目培育基金
	10-15
	5-7
	

	2.人文社会科学繁荣项目
	繁荣创新项目
	/
	5-10
	3年

	
	智库发展项目
	/
	10-15
	1年

	3.国防预研项目
	国防引导项目
	10-15
	/
	2年

	
	国防重大培育项目
	30-50
	/
	3年

	4.优秀学生科研创新项目
	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
	3-5
	1-2
	2年

	
	卓越创新研究培育计划项目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
	/
	1年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
	/
	1年


目标导向项目：
	类型
	亚类
	经费额度（万）
	周期

	5.基地成果项目
	基地建设跃升项目
	30-50
	3年

	
	重大成果培育项目
	5-30
	1-3年

	6.优秀科研队伍建设项目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育项目
	20-40
	3年

	
	国家创新团队培育项目
	100-150
	3年

	7. 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
	30-50
	3年


战略发展项目：
	类型
	经费额度（万）
	周期

	8.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项目
	100-150
	3年

	9.基础研究竞争力提升项目
	/
	1年

	10.战略新兴领域培育项目
	10-50
	3年

	11.全球科技战略计划项目
	2-3
	1年


1.青年教师科研创新项目
（1）科研启动与科研水平提升项目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主要用于资助博士毕业三年内、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3年1月1日后出生），且尚未主持过国家级项目的青年教师，开展自主选题的科学研究工作。为促进教师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对于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尚未主持过国家级项目也未获得过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且近年来科研成果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2）国家项目培育基金
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8年1月1日后出生，人文社科领域可放宽到45周岁）的青年教师，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提供研究储备。
2.人文社会科学繁荣项目
（1）繁荣创新项目
依托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或其他优势学科领域，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凝炼具有前瞻性、重要性和急迫性的学术课题，组织研究团队进行攻关。项目负责人要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具备组织实施重大项目的学术视野和管理能力。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2）智库发展项目
以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为主体，重点资助推动东北振兴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支持国家级智库创建（东北振兴研究中心另行组织）；资助特色鲜明、基础雄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文社科研究机构，推动其向新型智库转型发展；以学校科技管理及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重要和关键性问题为导向，支持提供科学分析和政策建议的科技智库建设。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3.国防预研项目
（1）国防引导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40周岁以下（1978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开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且具有军工应用前景的探索性研究，为申请各类军工项目提供研究储备。
（2）国防重大培育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45周岁以下（1973年1月1日后出生）青年教师组成的科研团队，面向国家国防领域重大战略需求，整合我校相关学科的优势科技资源，重点培育能够承担国家重大国防任务的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
4.优秀学生科研创新项目
（1）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
[bookmark: OLE_LINK22]主要用于资助已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特别是有潜力冲击省级及以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本年度只受理2017级博士研究生、2016级直博研究生的项目申请。
（2）卓越创新研究培育计划项目
主要用于学院对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研究能力培养，具体为：根据学院署名学生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被SCI（SSCI）检索期刊录用（accepted）或发表（published）的学术论文数量予以资助。具体通知另行发布。
（3）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大学生参与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实践等创新活动，以提高大学生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由创新创业学院具体负责。
5.基地成果项目
（1）基地建设跃升项目
依托现有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基地，组建相关研究团队，围绕基地主攻科研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实现现有基地良好运行，为建设更高层次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基地做前期培育。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2）重大成果培育项目
定向培育重大科研成果（此成果主要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省部级科技一等奖）。主要资助三年内具备申报国家奖条件的科研团队，以及以后补助方式资助当年申报国家奖和获得省部级一等奖的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6.优秀科研队伍建设项目
（1）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育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在3-5年内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计划潜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2）国家创新团队培育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在3-5年内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潜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在相关领域组成研究团队，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提供前期培育。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7.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
依托知名学科带头人，在相关领域组成科研团队，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级150万以上）提供前期培育。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8.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项目
按学校总体科技布局，统筹规划，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基础性、支撑性和战略性研究。鼓励跨学院、跨学科（两个及以上一级学科）组建研究团队，在“控制科学与工程” 、“冶金工业流程”学科群，以及新工科、新医科等新兴专业领域开展前沿探索性研究。项目负责人和成员不少于5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9. 基础研究竞争力提升项目
以进入ESI全球排名前千分之一的工程学学科为重点支持方向，以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等接近全球排名前千分之一的学科为重点发展方向，以物理学、数学等学科为重点培育方向，鼓励相关学科领域围绕优势研究方向、热点研究方向开展以ESI水平提升及学科能力发展为目标的创新性研究。相关学科统筹，具体通知另行发布。
10.战略新兴领域培育项目
围绕战略、新兴领域关键共性技术需求，进行联合攻关，为共同申报国家及部委项目做好前期培育工作。科研院统筹，具体通知另行发布。
11.全球科技战略计划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我校研究人员立足国际科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本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的原则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以提高我校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本年度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73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赴国（境）外参加本领域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学院具体组织，每季度末受理申请并组织立项，相关材料下载请登录科学技术研究院网站下载中心。
三、其它
1.国防预研项目的申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保密工作的管理规定，网上只填写项目及申请人基本信息用作统计，其它涉密信息不得填写，纸质申请材料一式五份报国防科研部。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_GoBack]2.本年度项目申请继续采用新版东北大学科研管理系统完成，申请人请根据所给提纲（见附件）离线撰写申请书正文部分，并于2018年11月12日8：00至11月19日17：00登录系统集中上报（在线填写项目基本信息、项目成员、预算、前期/预期成果等，上传申请书正文文档），网址：http://219.216.96.116/ddkygl/。
3. 各类项目负责部门和联系方式如下：
	国家项目部
	青年教师科研创新项目
	87375
87373
73193

	
	优秀学生科研创新项目
	

	
	人文社会科学繁荣项目
	

	
	优秀科研队伍建设项目
	

	
	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
	

	国防科研部
	国防预研项目
	90050

	战略发展部
	基地成果项目
	87260

	运作管理部
	战略发展项目
	87267


4.各部门须在11月20日17:00前完成已提交项目的审核操作，并将纸质版申请书1份、部门项目申请清单（须签字盖章）报科学技术研究院。

科学技术研究院 
2018年10月19日



